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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酌事項 內       容 條   文 備     註 

22 審酌

部份 

1 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

量受處罰者之資歷。 

第 18條第 1項  

三、本局處理違反臺北市公共場所母乳哺育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 
罰鍰單位：新臺幣 

項 

次 
違反事件 

法條 

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

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1 制止或驅離婦女於公

共場所哺育母乳之行

為。 

1.第一次處罰鍰五千元至一萬五千元。 

2.第二次處罰鍰一萬元至二萬五千元。 

3.第三次以上處罰鍰二萬元至三萬元。 

2 影響婦女於公共場所

哺育母乳之行為。 1.第一次處罰鍰五千元至一萬五千元。 

2.第二次處罰鍰一萬元至二萬五千元。 

3.第三次以上處罰鍰二萬元至三萬元。 

3 以該公共場所已設置

哺集乳室為由，要求

婦女前往該處哺育母

乳。 

 

第四條 

第七條 

處五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 

1.第一次處罰鍰五千元至一萬五千元。 

2.第二次處罰鍰一萬元至二萬五千元。 

3.第三次以上處罰鍰二萬元至三萬元。 

四、前點所列統一裁罰基準如因情節特殊而有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必要者，本局得於裁

處書內敘明理由，不受前開統一裁罰基準之限制。 
 




